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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国产品标准证明文件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

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

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电脑终端-华为擎云 W585y-A085），生产厂为（武汉立矽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厂址为（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革新大道 668 号 1#厂房-一、二、四层）。（电脑终端

-华为擎云 W585y-A085）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电脑终端-华为擎

云 W585y-A085）的（关键组件） 在中国境内生产。（电脑终端-华为擎云 W585y-A085）

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2.（手写板-汉影 HY1020P），生产厂为（深圳市优笔触控科技有限公司），厂址

为（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第四工业区埃迪蒙托工业园第一栋 501

）。（手写板-汉影 HY1020P）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100%）。（手

写板-汉影 HY1020P）的（主板、显示屏、手写模组）在中国境内生产。（手写板-汉影

HY1020P）的（SMT 贴片、组装）在中国境内完成。

3.（高拍仪-汉影 FY2000D），生产厂为（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澳西山尾路 63 号 201 室、202 室、303 室）

）。（高拍仪-汉影 FY2000D）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95%）。（高拍

仪-汉影 FY2000D）的（镜头：sensor、ov 品牌，主要控件：松翰品牌）在中国境内生

产。（高拍仪-汉影 FY2000D）的（结构组装、模组调试、软件烧录、整机检测）在中

国境内完成。

4.（身份证识别器-神思 SS628（100)），生产厂为（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厂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西路 699 号神思电子）。（身份证识别器-神思 SS628

（100)）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身份证识别器-神思 SS628（100)）

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身份证识别器-神思 SS628（100)）的（关键工序）

在中国境内完成。

5.（排号单打印机-得力 GE801PN），生产厂为（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厂址为（浙

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得力工业园）。（排号单打印机-得力 GE801PN）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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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成本占比≥（/）。（排号单打印机-得力 GE801PN）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排号单打印机-得力 GE801PN）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6.（一体机-光电通 MC2519CDN），生产厂为（一体机-天津光电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厂址为（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黄河路 272 号）。（一体机-光电通 MC2519CDN）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一体机-光电通 MC2519CDN）的（关键组件）

在中国境内生产。（一体机-光电通 MC2519CDN）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北京斯迪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日期： 2026 年 04 月 24 日

注：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


